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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B5_B7_E4_c80_316183.htm 中国海事局关于启用

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检查单证新格式的通知各直属海事局，

各有关单位： 国际海事组织便利运输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

了《1965年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》附则修正案。该修正案

对附则中船舶进出港时须向有关口岸检查机关提交的国际海

事组织标准的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检查单证（包括总申报单

、货物申报单、船舶物品申报单、船员物品申报单、船员名

单、旅客名单）格式进行了修改，并新增了危险货物舱单的

格式。新的修正案将于2006年11月1日对我国生效。 为了切实

做好履约工作，便利船舶、旅客进出港，我局根据公约要求

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，对原《总申报单》、《货物申报单

》、《船用物品申报单》、《船员物品申报单》、《船员名

单》、《旅客名单》的内容进行了修改，同时还新增了《危

险货物舱单》。现就启用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检查新单证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检查新单证定

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国同时启用。船舶代理公司和船公司

仍按现行规定向各口岸检查机关报送各相关单证，其中新增

的《危险货物舱单》需递交海事管理机构。 二、原来使用的

《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申请书》、《船舶概况报告单（A）

》和《船舶出口岸手续联系单》的格式此次也一并进行相应

调整，上述文书于2007年1月1日启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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